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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紙本文件流程登錄系統 

系統功能說明 

2021/06/29 

 

本系統可提供本校各單位針對紙本文件之傳遞，進行文件流程之登錄，並能掌握文件之傳

遞流程進度。 

系統的基本操作流程為： 

(1)資料建檔，建立紙本文件摘要資料。 

(2)列印出文件封面頁，並附加於要傳遞之紙本文件上，再進行文件傳遞。 

(3)各收件單位收到文件後，登入本系統並掃描文件封面頁的條碼進行文件登錄。 

(4)文件發起單位可隨時查看文件的登錄資訊，以了解文件的最新流程進度。 

 

以下進行各項功能之說明： 

1. 以學校的 gms email 帳號、密碼登入本系統。 

 

2. 登入本系統後，將看到如下之系統畫面。上方提供各項主要操作功能。 

 



2 
 

 

3. 「紙本文件流程資料」功能： 

此功能頁主要提供文件資料建檔、維護、列印文件封面頁及文件登錄歷程查詢等功能。 

 

(1) 新增文件封面頁：建立新的文件封面頁資料。 

 

 

輸入文件摘要、選擇發起單位、勾選收件通知後，按下「確定新增」按鈕便可新增。文

件摘要資料，請輸入足以識別的摘要內容，相關內容會列印在文件封面頁上，其他單位

的人員也能看到，若有較不宜公開之資料，請於摘要資料建檔時適度調整內容。若是操

作者有多單位的職務，請務必選擇正確的發起單位。 

收件通知項為選填資料，可以複選，說明如下： 

要收即時簽收通知：若是有設定收件單位，則只有在收件單位進行登錄時，會寄送

即時通知信給文件發起人。若是沒有設定收件單位，則此文件

在校內各單位有進行登錄時，都會發送即時通知信。 

要批次收簽收通知：此文件在校內各單位的所有登錄動作，將會於隔日上午彙整後，

發送一封 email 的批次通知信給文件發起人。 

 

  



3 
 

文件資料新增後，接著將會出現文件收件單位的選擇畫面，收件單位為選填資料，若是

不想要輸入，可直接按「返回編輯」或「返回文件清單」離開。收件單位的建立動作為，

勾選右側單位後，按下「確定加入」鈕，會將所選單位加入到左側的收件單位清單。收

件單位清單可使用動作欄內的圖示動作進行順序調整或是刪除。 

收件單位的資料，主要是用於列印文件封面頁時，會在封面頁上列印出已設定的收件單

位，以便於紙本文件傳遞。 

 

 

 

(2) 修改文件資料：可修改文件封面頁的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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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刪除文件資料：會將指定的文件設定為已刪除之狀態。 

 

 

 

(4) 列印&送出：產生文件封面頁 PDF 供列印，並登錄此文件為已送出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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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出的文件封面頁樣貌如下，上面有文件摘要、發起單位、接收單位、條碼等內容。

條碼或 QRCode可用於收件單位接收到紙本文件時，能快速登錄已接收之資訊。 

 
 

(5) 查看登錄歷程：可以查看指定文件的所有登錄歷程資訊，掌握文件流程，得知該文

件的最新處理單位。 

 

文件傳遞歷程資料，可輸出為 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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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紙本文件資料查詢：可以輸入文件發起單位、文件條碼、文件摘要關鍵字資料，按

下「查詢」按鈕進行資料查詢。 

 

 

 

4. 「我登錄過的資料」功能： 

此功能頁主要提供使用者查看自己曾經登錄過的文件，並可查看文件的登錄歷程資訊。 

 

(1) 歷程檢視：可以查看指定文件的所有登錄歷程資訊，歷程資料可輸出為 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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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件登錄(刷條碼)」功能： 

此功能頁主要用於收到紙本文件時，進行文件登錄使用。 

條碼號欄位可使用掃描器掃描條碼輸入或用人工方式輸入，選擇好登錄單位後，按「文件

登錄(簽收/送出)」鈕進行登錄，登錄結果將會在下方的訊息框呈現。 

 

 

操作者若是有多單位的職務，請選擇正確的登錄單位。 

 

 

文件登錄的操作，使用者也可使用手機掃描文件封面頁的 QR Code，經身分驗證登入系統

後，直接進行文件登錄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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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員授權管理」功能： 

此功能頁主要提供各單位人員可自行建立所屬單位另行授權的操作人員，可授予的權限

有文件資料建檔、文件條碼登錄 2 種。只要是教職員人事資料庫有建檔者，都可操作「人員

授權管理」之功能。被授權的對象，可以是本校學生。 

 

 

 (1) 新增人員授權：可新增人員授權之資料。 

 

輸入被授權人員的學校 gms email 帳號、選擇授權單位、勾選權限項目後，按下「確定

新增」按鈕便可新增。 

 

若是操作者有多單位的職務，請選擇實際要授予的授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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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授權資料：可修改人員授權之資料。此處僅可修改權限項目及備註，若是被授

權人或授權單位有異動，請先操作刪除後，再新增人員授權資料。 

 

 

 

(3) 刪除人員授權：可刪除已建立的人員授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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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位管理者維護」功能： 

此功能頁主要提供建立單位管理者資料使用，行政單位一級主管、院長、系主任預設擁有

單位管理者的權限，可額外建立其他人員為單位管理者。單位管理者可以查看該單位的所有

文件流程資料，也可操作「人員授權管理」功能頁面的所有功能。 

 

 

 (1) 新增單位管理者：可以新增指定單位的單位管理者。 

 

輸入單位管理者人員的學校 gms email 帳號、選擇授權單位後，按下「確定新增」按鈕

便可新增。被授權的人員，必須是教職員人事資料庫有建檔者，才能允許建立為指定單

位的單位管理者。 

 

若是操作者有多個單位的管理者權限，請選擇實際要授予管理者權限的授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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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單位管理者：可刪除已建立的單位管理者資料。 

 

 

(3) 權限鎖定：單位管理者在「人員授權管理」功能頁面進行人員授權資料修改時，可

以進行權限鎖定的設定或取消。若有設定權限鎖定資料，則被授權人不管是否有被

該單位內的其他人員額外賦予權限，其最終能夠操作的功能項目，都是依權限鎖定

的權限項目內容來規範。 

 

 

 

 


